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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A4_A7_

E7_90_86_E5_AD_A6_E9_c75_645107.htm 为加强导师队伍管

理，强化导师岗位意识，激发和调动导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进而优化导师队伍结构，形成合理的导师梯队，整体提高

我院导师指导水平，为创建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有机结合的

培养模式奠定基础，为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提供

动力，从而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我院《关于印发大理

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大院研

发[2007]5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1、所有在岗研究生导师都要接受学校的定期考核，包括聘任

期满考核与年度考核。 2、在考核当年已取得研究生导师资

格，但尚未招生的新增研究生导师不参加当年考核。 二、考

核内容 聘任期满考核主要考核导师在聘期间的职责履行情况

、招生培养任务完成情况、科研项目、成果和经费情况等，

具体考核指标内容详见《大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测评

表》；年度考核具体考核办法由各硕士点参照本考核办法自

行制定。 三、考核时间 聘任期满考核自导师受聘之年起每三

年考核一次；年度考核每年考核一次，于考核当年12月份开

展此项工作，如遇特殊情况，顺延至次年1～2月份。 四、组

织机构 聘任期满考核由研究生处负责组织实施；年度考核及

聘任期满考核的初评工作由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实施；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全校研究生导师聘任期满考核结果的审查

认定。 五、考核程序 由二级学院、研究生处按照考核办法组

织进行。 六、考核办法 （一）聘任期满考核：分为学生测评



、导师自评、二级学院初评、学校终评。 1、导师须于考核

当年规定时间内向所属二级学院提交以下材料： （1）《大

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登记表》1式2份； （2）《大理学

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测评表一》（导师用）1式1份； （3）

相关附件材料（如课题批文、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复印件

）1式1份，及指导研究生年度总结（总结每年一份），以上

材料均交留二级学院建档妥存。 2、由研究生处组织各专业

学生填写《大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测评表二》（研究

生用），然后由二级学院将同一导师所带三届学生评分汇总

计算出平均分，即该导师此项目的最终得分。 3、各二级学

院根据导师平时综合表现，认真填写《大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导师考核测评表三》（二级学院用）。 4、各二级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结合导师、学生提交材料按照考核标准认真进

行等级评定，确定评定等级,填报《大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考核结果统计表》。 5、各二级学院须在考核结束后，将导

师考核相关表格、附件材料和二级学院初评结果即《大理学

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结果统计表》交至学校研究生处。 6

、研究生处根据二级学院提交材料按照考核标准核实初评结

果，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确定最终评定等级，并将各二级学

院所报附件材料及《大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登记表》

返回二级学院存档。 7、计分办法 考核基本项目为100分（包

括导师考核评分表中的职责履行情况，科研项目、成果和经

费情况得分40分，硕士研究生调查测评表30分，二级学院调

查测评表30分），加分项目20分，满分120分。对于每项指标

达到考核内容要求者，得到相应分值的满分，否则不得分；

加分项目如果成倍达到考核内容要求，即可按相应倍数加分



，但加分项目总分不超过20分。 （二）年度考核：具体考核

办法由各二级学院参照本考核办法自行制订。 各二级学院根

据本考核办法按期组织考核，于次年三月份前将年度考核结

果报研究生处，作为下一年度核发各类津贴及招生的依据。 

七、考核结果及奖惩办法 （一）聘任期满考核 考核结果分为

三个等级：优秀（100分-120分）、合格（70分-100分）、不

合格（70分以下）。 1、凡考核优秀的导师按期发放导师津贴

，并作为今后评优的主要依据。 2、凡考核合格的导师按期

发放导师津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